全民健康保險藥品給付規定增(修)訂條文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十三日
發文字號：健保審字第○九二○○三三六二六號
（自九十二年十一月一日起施行）
	原給付規定
	增(修)訂給付規定（92/11/1）

	13.皮膚科製劑　Dermatological preparation 　
13.9 Tacrolimus( 如Protopic Ointment 0.03% ) 給付規定： 　　1、限下列病患使用：中、重度異位性皮膚炎，且
　　　 患部面積>30%。 
　　2、使用規範：
　　 (1) 成人患部面積30%~50%， 1tube/30g/wk；患部
　　　 面積>50% 2tube/30g/wk。
　　 (2) 小孩患部面積30%~50%，1tube/30g/2wk； 患部
　　　 面積>50% 1tube/30g/wk
　　 3、面積計算：成人依照 rule of nines(詳備註1)，
　　　 由部位乘予大約比例之總和，小孩依比例(備註
　　 　2， Barkin公式)修訂。
　　 4、使用一個月後，症狀若無改善，應改用其他藥
　　　 物治療。
　　 5、以三個月為一個療程，若需繼續治療，與第二
　　　 療程應間隔九個月。
	13.皮膚科製劑　Dermatological preparation 　
13.11 Pimecrolimus (Elidel 1% ) 給付規定：
　　 1.限二至十七歲孩童及青少年之下列病患使用：
　　　 中、重度異位性皮膚炎，且患部面積>30%。
　　 2.使用規範：
　　　 (1) 二至十七歲孩童及青少年之患部面積
　　　　 30%~50%，1tube/30g/2wk；患部面積>50% ，
　　　　 1tube/30g/wk。
　　　 (2) 面積計算：兒童依比例(備註 Barkin公式)修
　　　　 訂。
　　　 (3) 使用一個月後，症狀若無改善，應改用其他
　　　　 藥物治療。
　　　 (4) 以三個月為一個療程，若需繼續治療，與第
　　　　 二療程應間隔九個月。 


備註：Barkin公式

